大德工商學生轉班作業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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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
（一）依據教育部訂定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轉班作業原則」。
（二）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」。
（三）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精神，建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學生轉班制度，特訂定本原則。
二、目的
（一）建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轉班制度。
（二）提供學生適性發展與良好學習環境。
（三）確保各班學生組成均衡。
（四）建立轉班審議機制，兼顧學生學習需求與學校教學秩序。
三、適用範圍
本原則適用於本校各群科學生。
四、編班及轉班委員會
（一）本校設置「轉班委員會」，負責學生轉班相關事宜。
（二）委員組成：校長（主任委員）、教務主任（執行秘書）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註冊組長、生輔組長、各科主任或召集人代表、各年級導師代表、教師會代表、家長會代表。
（三）委員會職責：審議轉班申請、處理爭議事項、督導轉班作業之公平與公開。
五、轉班申請
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轉班：學習適應困難、適性發展需求、特殊家庭因素、健康或身心適應因素、經導師或輔導室評估有必要者。
六、轉班作業程序
（一）申請程序：填具申請表→科主任導師面談評估→委員會審議。
（二）轉班原則：以學期結束時辦理為原則，須考量班級人數及教學安排，每位學生以申請一次為原則。
（三）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校長核定辦理。
七、申訴機制
學生或家長對轉班結果有疑義，得於公告後七日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訴，由轉班委員會審議。
八、附則
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